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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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放 证 书





开具领取赋码通知单的凭证





行批复文件





主管副厅长签批





局长审核





主管副局长审核





初审并提出意见





补充材料，重新申报





2人现场走访核实





符合条件发放表格





局务会讨论





提出初审意见





不符合条件退回





受理申报材料





制度文本在黑龙江民政信息网和黑龙江民间组织网公布








